
（勵 晶 太 平 洋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575)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六日

公 佈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

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不

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須 予 披 露 交 易

出 售 KALAHARI MINERALS PLC 之 股 份

概要

本公佈乃本公司為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第14章之披露規

定而刊發。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五日及十八日以及九月三日刊發

之公佈。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五日（香港收市後），本公司向經紀發出指

示，於倫敦另類投資市場按每股Kalahari股份1.85英鎊（或約2.775

美元或21.645港元）以場外大宗交易之方式出售其於Kalahari之全

部剩餘股權予買方。該大宗交易將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交收並

於同日收取所有現金代價。

緊接發出出售剩餘Kalahari股權之指示前，本公司持有6,325,123股

Kalahari股份，相當於Kalahari已發行股本約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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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Kalahari剩餘之股權將為本公司提供所得款項（扣除開支前）11,701,478英鎊（或約

17,552,217美元或136,907,293港元），將用作其他投資及營運資本用途。

協議出售價格每股Kalahari股份1.85英鎊（或約2.775美元或21.645港元）相當於Kalahari股份於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於倫敦另類投資市場之收市價溢價約1.23%。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章，上述出售於Kalahari之全部股權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Kalahari股份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五日及十八日以及九月三日刊發之公佈。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五日（香港收市後），本公司向經紀發出指示，於倫敦另類投資市場按每

股Kalahari股份1.85英鎊（或約2.775美元或21.645港元）以場外大宗交易之方式出售其於Kalahari

之全部剩餘股權予買方。該大宗交易將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交收並於同日收取所有現金代

價。

緊接發出出售剩餘Kalahari股權之指示前，本公司持有 6,325,123股Kalahari股份，相當於

Kalahari已發行股本約2.81%。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於Kalahari之股權與先前於二零零九年五

月五日及十八日以及九月三日刊發之公佈內所披露者之差異乃由於正常及一般業務中進行之

Kalahari股份場內交易所致。

出售Kalahari之剩餘股權將為本公司提供所得款項（扣除開支前）11,701,478英鎊（或約

17,552,217美元或136,907,293港元），將用作其他投資及營運資本用途。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章，上述出售於Kalahari之全部股權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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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ahari代價

出售於Kalahari之全部股權乃由本公司及買方透過其各自之經紀按公平基準，及參照Kalahari股

份於倫敦另類投資市場之當前交易價格進行磋商。協議出售價格每股Kalahari股份1.85英鎊（或

約2.775美元或21.645港元）相當於Kalahari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於倫敦另

類投資市場之收市價溢價約1.23%。

就本公司於Kalahari之剩餘權益（現正出售）而言，本公司應佔Kalahari:(i)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虧損淨額為312,202英鎊（或約468,303美元或3,652,763港元）；及(ii)截

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溢利淨額為212,416英鎊（或約318,624美元或

2,485,267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Kalahari之資產淨值為30,544,457英鎊（或約45,816,686美元或

357,370,151港元），即Kalahari最新公開披露之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財

務報表所載列之數字。

出售Kalahari股份之理由及所得款項用途

董事局對在Kalahari的策略性投資之表現及回報感到十分滿意，認為現在是適當時候撤資並將

所得款項重新分配至其他投資機會及營運資本，包括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公佈之

投資機會。

董事局認為上文所述之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於本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彼等相信

上文所述交易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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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對本集團產生之財務影響

就考慮出售本公司於Kalahari之剩餘股權之財務影響而言，預期將為本集團帶來扣除開支前收

益淨額約5,780,000英鎊（或約8,670,000美元或67,630,000港元）（按出售所得款項（不包括開支）

扣除該等股份之收購成本計算）。

Kalahari的背景

就有關Kalahari之描述，股東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五日及十八日以及九月三日刊發

之公佈。

須予披露交易

鑒於出售於Kalahari之全部股權後所收取之所得款項總額（扣除開支前）（即11,701,478英鎊或約

17,552,217美元或136,907,293港元）超逾本公司市值之5%，但少於25%，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章，上述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

本公佈旨在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為股東提供上述出售事項之詳情。

並非關連交易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買方、經紀及其各自

之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且並非本集團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本公佈所披露之交易並非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所指之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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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主要業務

本公司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上市，並於法蘭克福證券

交易所場外市場(Freiverkehr)買賣。本公司乃一家主要在亞洲地區專門勘探及開採銅、鋅、

金、銀、鉛、及動力煤之多元化採礦集團，其主要資產位於中國雲南省、內蒙古、以及新疆。

買方之主要業務

買方為一家在澳洲駐冊成立之特殊目的機構，且為日本上市公司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之全資附

屬公司。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指明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倫敦另類投資市場」 指 倫敦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之另類投資市場

「聯繫人」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所界定之涵義

「董事局」 指 本公司董事局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本公司」 指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上市，並於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

場外市場(Freiverkehr)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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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人士」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所界定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英鎊」 指 英鎊，英格蘭及威爾斯之法定貨幣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可不時予以修訂）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Kalahari」 指 Kalahari Minerals plc，一家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倫敦證

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之另類投資市場上市

「Kalahari股份」 指 Kalahari具普通投票權及已上市股份

「買方」 指 Nippon Uranium Resources (Australia) Pty Ltd，為日本上市

公司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之全資附屬公司，後者從事貿易和

投資業務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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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美元附投票權之普通股股份，此

等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上市，並於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場外市

場 (Freiverkehr)買賣

「美元」 指 美元，美國之法定貨幣

附註：除文義另有指明外，(i)以美元計值之款項，已按1.00美元兌7.80港元之匯率，換算為港元（僅供參考）；及

(ii)以英鎊計值之款項，已按1.00英鎊兌1.50美元之匯率，換算為美元（僅供參考）。

代表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局

董事

Jamie Gibson

本公司董事：

James Mellon（聯席主席）*

Stephen Dattels（聯席主席）*

Jamie Gibson（行政總裁）

張美珠(Clara Cheung)

David Comba#

Julie Oates#

Mark Searle#

Jayne Sutcliffe*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六日


